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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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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务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不仅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

献，而且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回顾６０多年来我国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的历程，可以总结出如下历史经

验：（１）落实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明晰各级政府所承担的职责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前提；（２）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是实现义务教育又快又好发展的关键；（３）立足国情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稳步

推进是我国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的策略选择；（４）完善义务教育法制建设，提高依法治教的水平，是义务教育

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５）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义务教育的公平品质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应有取向；（６）

推动义务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义务教育发展的体制与机制障碍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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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在普及和发展义务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并积累了宝贵

的历史经验，对此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对于未来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之前义务教育普及的起步与发展

（一）建国初期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１９４９－１９５７）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中央政府将普及教育置于教育建设“重中之重”的战略位置。在建国前

夕通过、建国之初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 教 育

……以应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１］１１９５１年８－９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工作会议和第

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也提出，“十年之内争取全国学龄儿童基本上全部入学，五年之内争取全国

学龄儿童８０％入学。五年之内，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四个地区应争取８５％～９０％的学龄儿童入

学，西北和西南争取６５％～７０％的 学 龄 儿 童 入 学。”［１］１１４１９５４年 通 过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１］３７４强调国家必须保证公民所享有的教育权利。１９５６
年１月，教育部印发了《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明确将“普及义务教育，使新生一代人人受

到国民必须受的教育”作为国民教育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要求７年内基本扫除文盲，７年内在全

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１］５５１同年９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政治报告中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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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

在十二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１］６８９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又召开了省市文

教听证会议，会议提出力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普及小学教育。［２］２１

为实现党中央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中央政府采取了政府统筹与发动群众

办学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并重视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如１９５２年３月，教育部发布的

《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提出，根据实际需要，可以举办二部制小学、季节性小学或者在小学内设早

班和晚班，以广泛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各地还可举办半日制和巡回制的小学，以便于人口分散地区

的儿童入学。［１］１４２１９５３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同样要求应根据不同

的情况采取多种形式、提出不同要求来办小学教育。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我国小学教育

普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统计，到１９５７年，全国小学校数量达到５４．４３万所，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１．７３
万所，增长３．３％；１９５７年，全 国在校小学生共６　４２８．３０万 人，比１９５２年 增加１　３１８．３０万人，增长

２５．８％；１９５７年全国学龄儿童共８　０７７万人，已入学４　９８６．６万人，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６１．７％，
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１２．５％，平均每年增长２．５％。［３］７４虽然这一时期普及小学教育没能实现免费，适龄儿

童入学率相对仍较低，但却揭开了新中国普及教育的序幕。
（二）“大跃进”及“调整”时期初等教育普及的曲折发展（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１９５８年，我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当年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

的指示》，强调要遵循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

则，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要求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全国基本上扫除

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在当时教育“大跃进”的风潮下，通过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

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当时全国小学的数量 和 学 生 数 大 幅 增 长。据 统 计：

１９５８年全国小学数达到７７．６８万所，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２．９５万所，增长４１．９３％；当年全国小学生数为

８　６４０．３万人，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　２１２万人，增长３４．４１％；１９５８年全国学龄儿童平均入学率达８０．３％，
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１８．６％。［３］１２９

由于当时浮夸风盛行，学校建设的“大跃进”大大超出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承受力，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初，随着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建设方针进行调整，在教育领域也依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

方针对“大跃进”时期盲目发展的教育事业进行调整，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间，随

着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成效，党和中央政府开始积极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普及初等教

育工作又取得了较大进展。到１９６４年，全国小学数达１０６．６万所，小学学生数达９　２９４．５万人，学

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７１．１％；到１９６５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８４．７％，小学数达１６８．１９万所，在
校小学生达１１　６２０．９万人。［３］２１３

（三）“文革”时期普及教育的受阻和延误（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文革”时期，教育遭致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教育事业一片混乱。在基础教育领域，“文革”初

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建国１７年来教育建设的成果被全盘否定。在狭隘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

服务（实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方针左右下，各地在所谓敢闯、敢干、反潮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主

旋律之下，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所谓“革命”，学制被肆意缩短，教学内容被肆

意精简，教师人格尊严受到肆意践踏，导致基础教育质量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基础教育正常

办学秩序尚且难以为继，教育普及更是无从说起。在“文革”中后期，由于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

表的正义力量对教育中的极“左”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纠正，加之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这一

时期中小学教育的普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小学的入学率有了一定提高。不过，由于极“左”错误

思潮的延续存在和受到“四人帮”的打压、干扰与迫害，致使教育中的极“左”错误难以根本扭转。

二、改革开放以来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开始在教育战线肃清“文化大革命”影响、开展拨乱反正的艰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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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义务教育取

得了飞速发展。
（一）普及教育的恢复与初步发展（１９７７－１９８５）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普及小学教育被正式纳入到议事日程。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１９７９年１月，教育部先后发出《关于检查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的通知》《关 于继续切实抓好普

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的通知》，对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工作作出指示。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国要基本实现

普及小学教育，指出具有较好条件的地区需在１９８５年之前完成普及小学教育，其他地区可在１９９０
年之前基本普及。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通过并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

教育”，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宪法》中规定普及义务教育。１９８３年８月，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

普及初等教育基本要求的暂行规定》，对普及初等教育的基本指标作出明确规定。１９８５年５月，中

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拟将全国

分为三类地区，以因地制宜推进“普九”工作的开展。
（二）普及义务教育的全面推进（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１．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１９８６－１９９２）

１９８６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发布。该法对义务教育的性质、年限、保障等若干

重要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开始进入法制化的新阶段。为了贯

彻、落实《义务教育法》，１９８６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１９９２年３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又正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
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施步骤、办学条件、实施保障、管理与监督、适龄儿童的就学、教育教学工作

等问题作出规定，以规范各地义务教育普及工作。《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大

力推进普及义务教育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加强了对各级政府“普九”工作的检查和监督）。通

过努力，这一时期我国义务教育基本上实现了初等教育普及的目标。“据１９９２年统计，全国共有小

学校７１．３０万所，另有教学点１５万个，在校学生１２　２０１．２８万人。小学入学率为９７．２％，比１９７８年

提高３．２个百分点。在校学生的年巩固率为９８％以上，辍学率已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４］３７８

２．义务教育的持续推进（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１９９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１９９４年７月以后，国务院、国家教委

先后发布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关于在９０年代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

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普及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办法》等文件，对“基本普九”的

具体要求、目标、步骤、实施方式、评估验收等作出明确规定。１９９５年３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该法第１８条、第５７条对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以及经费来源加以明晰，我国

义务教育法律体系得以形成。

为确保“基本普九”目标的达成，在教育部、财政部联合组织下，这一时期中央财政投入专款３９
亿元，地方配套资金８７亿元。实施了第一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１９９５－２０００），极大地

改善了义务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为了切实推进普 及 义 务 教 育，２０世 纪９０
年代以来党和各级人民政府还加大了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通过完善、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助

学金制度、实施“希望工程”“春 蕾计划”等举措，支持贫困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儿童完成义务教

育。经过多方面努力，到２０００年，我国基本实现了“普九”目标；实现“普九”的人口地区达８５％，全

国累计有１１个省完成“两基”任务，全国２　８６３个县中有２３８５个（另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１５６个，合
计２　５４１个）实现了“两基”目标，占总县数的８３．３％。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９９．１％，比１９９０年增

加了１．３个百分点；小学生辍学率为０．５５％，比１９９０年降低了１．８１个百分点。全国初中毛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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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８８．６％。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和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到２０００年，小学教师的学历合格率提

升至９６．９％，初中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上升到８７％；全国普通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比１９９０年大大增

加，达１１３　４０２平方米。［５］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目标。
（三）新世纪以来义务教育的迅猛发展（２００１－）

１．推进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的战略规划

为加快农村义务教育与中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发展，均衡发展城乡义务教育，缩小

东、西部教育发展差距，党 中 央、国 务 院 在“十 五”期 间 投 入 中 央 专 款５０亿 元（另 有 地 方 配 套 资 金

２２．５亿元），实施了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２００３年９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随后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将农村教育

置于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位置。为贯彻落实《决定》和会议的精神，同年１２月，国家科教

领导小组会议又审议通过了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并决定成立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领导小组。［２］４０为实施这一计划，中央财政专门投入了

专项资金予以保障。经过努力，到２００７年底，纳入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的４１０个县有３６８
个通过了国家的“两基”验收，“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达９８％，比攻坚计划实施前提高了２１个百

分点，超出计划目标１３个百分点。西部各省初中毛入学率超过计划提出的９０％的目标。”［６］

２．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针对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导致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匮乏问题，２００１年５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强调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
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简称“以县为主”），把义务教育的办学责任和管理权限集中到县一级，义
务教育的责任主体也从农民变更为政府。２００２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

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对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等做了明确规定。
“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确立和实施，促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由“农民办”向“政府办”的重大跨越，为实现

全面在农村“普九”扫除了障碍。

３．修订、颁布新的《义务教育法》

为了更好地用法律规范义务教育发展，２００３年底教育部启动了《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工作。经

过近三年的努力，２００６年６月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公布（于同年９月１日开始施行）。新修订的

《义务教育法》由１９８６年的１８条扩充成８章６３条，对学生、学校、教师、教学、经费保障、法律责任

等做了全面规定，不仅进一步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统一性与强制性原则，将均衡发展作为义

务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原则，还明确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把“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

理体制写入法制，并将义务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升至法律规定。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与实

施，为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全新发展范式以及管理机制与制度支持，为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法律保障。［７］

４．加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和投入力度，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为实现义务教育的高质量普及，近十多年来，我国在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方面不断加强机制的

完善和建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

知》，强调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２００６年新修订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 务教育经费投入

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负担”［８］。２０１０年７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再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实行国务

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投入体制。

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提高保障水

平。尽快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９］为解决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经费可携带性不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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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均衡等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

通知》，规定：按照“坚持完善机制、城乡一体；坚持加大投入、突出重点；坚持创新管理、推进改革；坚
持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总体要求，整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城市义务教育奖补政策，建
立统一的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强调要“两统两巩”———统

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和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巩固完善农村地区

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和巩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１０］《通知》明确要求

从２０１６年春季学期开始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从２０１７年春季学期开始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新世纪以来，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对于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最近，国务院力求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无疑是推动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一体化的重大体制机制创新，对于促进我

国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于２００１年２月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关于坚决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

费问题的通知》，严格控制农村中小学收费标准，《通知》规定：从２００１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

合农村中小学实际在贫困地区试行“一费制”收费办法。２００１年的“一费制”最高限额标准规定为：

农村小学每学年每生１２０元、农村初中每学年每生２３０元。同时，对于贫困家庭的学生，要求各地

设立专项资助资金，并实行减、免收费制度。２００４年３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在全国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的意见》，《意见》决定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从当年秋季起实施“一

费制”。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又 会 同 相 关 部 委 下 发 了《关 于 进 一 步 做 好 在 全 国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校 推 行

“一费制”收费办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到２００５年秋季开学，我国所有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

实行了“一费制”。“一费制”的实施在切实减轻学生家长经济负担的同时，也促使政府不断落实对

义务教育的投入义务。

为了解决农村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问题，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党
和国家还实施了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并给寄宿生补助生

活费的资助政策（简称“两免一补”）。２００４年２月，财政部、教育部下发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工作暂行管理办法》，明定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为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２００５年２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财政部、教育部《关

于加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两免一补”实施步伐有关工作的意见》，决定从２００５年春季学期

起中央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全部免费发放教科书，强调

地方政府对这些学生要相应落实免杂费、并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责任。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通知》要求从２００６年开始

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中小学学生 全 部 免 除 学 杂 费。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０日 召 开 的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研 究 决 定，从

２００８年秋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

费。至此，我国已对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明确规定，从２０１７年

春季学期开始，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

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

农村义务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农村困难群体的亲切关怀，它的全面落实减轻了贫困家庭的教育负

担，极大地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尤其是“两免一补”政策随后向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拓展，更标

志着我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

５．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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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广大民众接受高质量义务教育的需求，在解决了适龄儿童青少年“有学上”问题之后，
进一步实现“上好学”的目标，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政府将均衡发展作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新目

标，大力解决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早在２００２年２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

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就提出“积极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１１］；２００５年５月，教育部

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明确要求“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

展”。２００６年６月，“均 衡 发 展”作 为 义 务 教 育 发 展 的 方 向 性 要 求 被 明 确 写 入《义 务 教 育 法（修 订

案）》。２０１０年１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

见》，强调“将推进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提出力争在２０１２年实现区域内

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强调

要“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内涵发展为重点”，并“加强制度建设，依法建立和完善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有效工作机制。”［１２］同年７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要 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９］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又先后分别印发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和

《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行战略部署。在２０１５年８月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再次明确提出“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强调“大力推

进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缩小城

乡差距和校际差距。”［１３］

从新世纪以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具体举措来看，近十余年来，党和国家政府主要采取了

如下举措：（１）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总体投入，农村和中西部义务教育的投入持续增加；（２）大力改善

贫困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均衡配置办学资源。新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启动实施了

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

小学远程教育工程”，还制定实施了“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十一五’期

间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农村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等一系列专项计划，对薄弱区域、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

用。为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实现贫困地区、薄弱学校“保基本、补短板”的目标，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２０１４年７月，教育部等部委又先后印发了《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的意见》和《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切实改善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３）提高农村师资队伍的质量，合理配置义务教育教师资源。
为了提高西部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师资水平，教育部先后启动了“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

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西部农村教师国家级远程培训计划”“中西部农村

义务教育教师远程培训计划”“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等工程。２００６年以来，教育部等部门

又先后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等文件，就城镇

教师支援农村教育、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和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举措作出具体规定，这些举措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义务教育师资队伍的质量，优化了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４）强化对特殊群

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近五年来，国务院与教育部等部门就先后颁布了《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

秋季开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学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

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

育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在上述政策举措的引导下，我国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得以不断推进，［１４］“到２０１４年，全国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督导评估认定

的县（市、区）达１　１２４个，其 中 京、津、沪、苏、浙５省 市 已 整 体 通 过 国 家 教 育 督 导 委 员 会 的 均 衡 评

估。”［１５］

通过各级人民政府、各方的协同努力，２１世纪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取得了重要进展。在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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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的基础上，到２０１１年底我国所有县级行政单

位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纲要》颁布五年来，通过各种举措多管齐下，我国义务教育又得到了

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１６］。

三、新中国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落实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明晰各级政府所承担的职责是义务教育

发展的重要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务教育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正确领导密不可分。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 央和国 务院高度强调义务教育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 性、先 导

性、全局性作用，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和国民素质提高中的基础地位，将普及义务教

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纲要》明确强调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强调义务教育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奠基工程，对义务教育采取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并采取了很多有

力措施来普及、发展义务教育。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强化和加

大对义务教育普及发展的投入，由中央安排专项经费启动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国

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一系列的计划

和工程，大力推进“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如果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的话，那么各级人民政

府职责的明晰、明确则是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对

义务教育的整体规划设计和宏观调控，建立、健全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义务教育办

学和管理体制，制定了普及义务教育的验收评估制度，明晰了自身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与此同

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管理和实施等责任进行了

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密切配合和良性协调（中央宏观统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具

体贯彻落实），促进了义务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是义务教育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关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以及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为新中国义务教育的飞速发展准备了师资条件。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中央政府就十分重视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召开

的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就明确提出要改进师范教育、提升教师素质以适应

教育事业发展需求。１９５１年８月，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

中，又提出了“适当地改善小学教师待遇，奖励模范教师，提高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五年内

培养百万名小学教师”的目标，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来加强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对当时初等教育

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将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视为实行义务教育、提
高基础教育质量的根本大计，采取了设立“教师节”（１９８５年国家确定将每年９月１０日 定为“教师

节”），在全社会树立尊师重教的氛围；不断提高教师经济和政治地位，保障教师的合法权利，改善教

师的待遇；加大职前和职后培养的力度；建立优秀教师奖励制度；颁布《教师资格条例》（１９９５年１２
月）、严把教师入口关等等举措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极大提高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使我国义

务教育阶段教师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２１世纪以来，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义务教育师资队伍整

体素质，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完善教师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农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党和国家又

通过推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构建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创新教师培养培训机制模式、创新教师管理体

制机制等多种方式全面加强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

力的义务教育教师队伍正在形成，为我国义务教育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师资条件和基础。
（三）推动义务教育法制建设，提高依法治教的水平，是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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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教、以法促教是国际教育发展的共同经验。在新中 国６０多 年 来 义 务 教 育 普 及 和 发 展

中，党和国家非常注重义务教育的法制建设，有力保障了义务教育的发展。早在１９８６年４月，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就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使义务教育有了专门法律的保障，从此

走上了依法治教的道路。《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为落实该法，全国各地又根据各自的实际相继颁

布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教育法规。１９９２年以来，我国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实施细则》
以及《教师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全面规范义务教育的实施，较

好地巩固了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的法律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针对我国义务教育面临的新的发展

机遇以及新问题、新挑战，教育部又组织对《义务教育法》进行了修订，于２００６年６月通过了新修订

的《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教师的地位与待遇、

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多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为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法律保障。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义务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

为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四）立足国情，因时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稳步推进是我国义务教育普及和发展的必然策略选择

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针对不同时期和各地的不同实际，我国在义务教育的普及发展上采取

了立足国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步推进、稳步推进的实施策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义务教育发展之道。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之前，由于我国教育整体水平不高，因此将普及初

等教育作为教育普及的现实目标，与此同时还强调由于各地情况不同 不 搞“一 刀 切”。如１９８０年

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８０年代，全国应

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１７］强调普及小学教

育应当根据各地区经济、文化基础和其他条件的不同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分区规划，分期分

批予以实现。“决定”要求各地必须制定适合民族特点的教育规划和教育体制，采取灵活多样的办

学形式。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的实际，“决定”提出普及小学教育必须坚持“两条腿走

路”的方针，在以国家办学为主体的同时，充分调动社队集体、厂矿企业、群众办学的积极性。鉴于

我国经济与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差异较大，该文件还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便于学生就近上学。

普及小学教育任务完成后，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需要，在１９８５年５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党和国家提出了“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新任

务。鉴于我国幅员广大、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决定》强调“义务教育的要求和内容应该因地制宜，
有所不同”，并将全国大致划分为三类地区，分别划定各自的任务。《决定》强调“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订本地区的义务教育条例，确定本地区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办

法和年限。”［１８］１９８６年４月通过的《义务教育法》再次明确强调“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１９９３年２月中

共中央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后，１９９４年７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又提出到２０００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的 目 标。为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意见》重申义务教育普及要遵循“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

和速度可有差异。”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在义务教育实现“两基”之

后我国又提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任务。为实现这一战略性任务，我国同样强调

贯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如２００１年开始实行“一费制”改革，其首先在国家扶贫工作重

点县等农村贫困地区实施，以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实施。在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中，亦采

取了“分年度、分地区逐步实施”的原则。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举措方面，对于不同经济发展

水平的地区，同样遵循了区别对待的方法。如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中，为实现“两免一补”，《通知》规定：“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

例分担，西部地区为８∶２，中部地区为６∶４；东部地区除直辖市外，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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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科书资金，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东部地区由地方自行承担。”［１９］在 义务教育的普及

发展上立足我国的国情，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步推进、稳步发展的策略，对新中国

义务教育的顺利推进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义务教育的公平品质是义务教育发展应有的价值取向

义务教育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教育权利。作为“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义务教育

公平是整体教育公平的基础，因此，义务教育必须实现公平发展。改革开放开启尤其是２１世纪初

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公平问题，明确将义务教育均衡、公平发展作

为我国新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并切实推进。在２００２年２月，教育部就在《关于加强基础

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强调“积极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

又先后颁布、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关于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等一

系列重要的教育文件和法律、法规，明确强调均衡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并为之作出全

面部署。为了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近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增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大力

改善贫困、落后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师资质量、强化对特殊群

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等多种举措，使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全面推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捍卫了教育的公平原则、促进了教育公平，不仅

适应了当前坚持以人为本、办人民满意教育以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还对于解决我国义务教

育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带来了直接、积极的影响。
（六）推动义务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义务教育发展的体制障碍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动力之源

在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中，党和国家政府始终坚持将改革作为义务教

育发展的动力，在改革开放尤其是２１世纪初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大力推动义务教育的体制机

制改革，破除义务教育的发展障碍，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方面，１９８５年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之后，为了解决全新任务与中

央政府财力无法包办的矛盾，改变义务教育过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１９８５年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基础教育实行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 原

则。１９８６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

管理”，“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下，按照国家规定的基

本要求，举办本法规定的各类学校。”［２０］这一体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推动

了地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进程。后来，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农村税费改

革之后，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２００１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义务教育管理实行“以县为主”的体制。新的管理体制加强了省级

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和教育资源配置的统筹作用，同时也强调县级政府对本地区义务教育发

展负有主要责任。它完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管理由以乡镇为主向以县为主的转变，大大减轻了农民

的负担。［２１］义务教育新管理体制的确立与实施，切实实现了义务教育由“人民办”到“政府办”的转

变，为我国义务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

在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方面，２１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又不断推进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

改革，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责任。针

对２０００年税费改革后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保障水平偏

低问题，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构建了中央和

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

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提高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

费保障水平。［１９］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国家又再次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进行了调整与完善，

２８



进一步加大对农 村 特 别 是 贫 困 边 远 地 区 义 务 教 育 的 支 持，提 高 了 对 农 村 义 务 教 育 的 保 障 水 平。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又对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作出新的规定，力求整合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城市义务教育奖补政策（“两统两巩”），建立统一的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

例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总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使我国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投入实现了由过去以农民承担为主向以政府承担为主的重大转变，破除了农村义务教

育发展的机制阻碍，为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本文同时得 到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基 础 教 育 质 量 监 测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自 主 课 题（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３－

ＢＺＫ０１）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ＳＷＵ１４０９２０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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